关于评选第二届常州市优秀教研组的通知
各辖市（区）教研室、局属各中小学：


为了进一步加快我市课程改革步伐，促进学校教研组建设，推进校本教研进程，提高各学科教师的教育科研水平和教学能力。经研究决定，常州市教研室将开展2003~2004年度常州市优秀教研组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评选范围：常州市（含辖市区）中小学各学科教研组。

2、 评选标准：参见附件《常州市中小学优秀教研组评价标准》

3、 评选程序
1． 教研组申报

本次评选活动以学校学科教研组为单位进行，请各学科教研组在2004年6月10日之前向所在的辖市(区)教研室完成参评的申报工作。局属学校直接向常州市教研室各学科教研员申报。

2． 市区、辖市（区）初评
各辖市（区）教研部门在2004年6月25日之前完成初评工作。

3． 大市评选
各辖市（区）教研部门务必在6月30日前把初评确定的优秀教研组相关材料送报常州市教研室张小亚老师处。

常州市教研室将按照《常州市中小学优秀教研组评价标准》，在各辖市（区）初评的基础上，评选出一定量的常州市优秀教研组。

4、 注意事项

1. 请各教研组在申报时做好2003.6—2004.6的材料收集和

整理工作，并参考评价标准以专题形式汇编成册。

2. 评选将采用档案材料检查和实际情况调查相结合的方

法。一方面检查学科教研组建设的档案材料；另一方面我们将组织人员对学科教研组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

3．各辖市（区）初评时优秀教研组的比例原则上控制在10%左右。

请辖市（区）教研室、各局属中小学在接到通知后积极支持各学科教研组的申报工作，确保这次的评选活动能够顺利进行。

常州市教育局教研室

2004-2-23
